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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考試日期：112 年 05 月 14 日(星期日)→舉辦考試！(設置臺北、臺中、高雄、花蓮考

區。) 
二、複試日期：：預定 112 年 08 月 15 日(星期二) 
三、報名日期：112 年元月 3 日（二）至 112 年元月 16 日（一）止 ! 

(一律採網路報名，或詳細資訊可洽大東海各分班諮詢!) 
四、薪資待遇、甄試類組(職稱)、類科及錄取名額、分發單位等如下：  
 (一)、電力技術人員 

 1.配電線路維護類 (403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
國文(10%) 

英文(10%) 

2.專業科目 A 

物理(30%) 

3. 專業科目  B 基本電學

(50%) 

北區(一)95 名 

各地區營業單位 
擔任配電線路之施工、維

護、故障搶修等，從事屋

內、外配電室、人手孔等局限

空 間 高 低 壓 電 纜 施 工 及

高 低 壓 帶 電 架 空 配 電 線

路登桿高空施工(單腳掌與支

持物最大接觸面積 1.6 公分×12 

公分 )等技術性之體力消耗性

工作，並須配合業務需 要 駕

駛 各 類 手 排 工 程 車，另

配合工作需要須能從事日夜

輪班工作，工作地點涵蓋本公

司服務地區(含離島)。 

北區(二)40 名 

中區 98 名 

南區 127 名 各地區營業單位訓練所 

東區 17 名 

各地區營業單位 

澎湖 9 名 

馬祖 1 名 

台東-用人當地化 

台東區營業處轄屬發電廠 2 名 

澎湖-用人當地化 

澎湖區營業處轄屬發電廠 11 名 

馬祖-用人當地化 

馬祖區營業處轄屬發電廠 3 名 

報考資格：需具備「普通小型車駕駛執照/持照條件：A-無限制」(可駕駛手排車輛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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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輸電線路維護類 (62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 國文(10%) 
 英文(10%) 
2.專業科目 A 
 輸配電學(30%) 
3.專業科目 B 
 基本電學(50%) 

北區 28 名 

供電單位 
電力通信處 

擔任輸電線路設備 ( 含架空、地下電纜、洞
道附屬機電設備 )、通信設備 ( 含光纜)等裝
設、監造、檢驗、維護及故障搶修等工作，多
為從事戶外高空登桿、登塔或地下作業等需
消耗體能工作，並須配合業務需要駕駛各類
手排工程車及從事夜間工作，工作地點涵蓋
本公司服務地區(含離島)。 

中區 14 名 

南區 17 名 

東區 3 名 供電單位 

報考資格：需具備「普通小型車駕駛執照/持照條件：A-無限制」(可駕駛手排車輛)。 

 3.輸電線路工程類 (18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 國文(10%) 
 英文(10%) 
2.專業科目 A 
 輸配電學(30%) 
3.專業科目 B 
 基本電學50%) 

北區 3 名 輸變電工程單位 擔任輸電線路工程設備(含架空、地下電纜)、通
信設備(含光纜)等裝設工作，經常從事戶外架
空線路延架線等高空登桿、登塔作業或 
地下電纜延放線等局限空間作業，需消
耗體能之工作，並須配合業務需要從事夜間工
作，工作地點涵蓋本公司服務地區(含離島)。 

中區 10 名 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處 

南區 5 名 輸變電工程處南區施工處 

 4.變電設備維護類 (88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  國文(10%) 
  英文(10%) 
2. 專業科目A 
輸配電學(30%) 

3. 專業科目 B 
  基本電學(50%) 

北區 34 名 
營業單位 
供電單位 
綜合研究所 擔任變電設備及電驛設備之裝設、維護、操作

及故障搶修、變電各項設備工程之施工、監造、
檢驗及離島小型電廠之運轉維護等工作。為需登高作業
之體力消耗性工作，工作環境涵蓋平地、山地、海域及
洞道，地點涵蓋本公司服務地區(含離島)，配合工作需要
須能從事日夜輪班工作。 

中區 22 名 各地區營業單位

各地區供電單位 南區 25 名 

東區 7 名 
營業單位 
供電單位 
各類型發電廠 

 5.變電工程類 (27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國文(10%) 
英文(10%) 

2.專業科目 A 
  輸配電學(30%) 
3.專業科目 B 
基本電學(50%) 

北區 10 名 輸變電工程單位 擔任變電設備工程之裝設、施工及發包工
程之檢驗及工務作業等工作，且部分屋外
變電工程為需登高作業之體力消耗性工
作，工作地點涵蓋本公司服務地點(含離島) 
之屋內、屋外、地下及多目標變電所，配合
工作需要須能從事加班及假日出勤。 

中區 7 名 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處 

南區 10 名 輸變電工程處南區施工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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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電機運轉維護類 (71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 共同科目 

國文(10%) 

英文(10%) 

2. 專業科目 A 

 電工機械(40%) 

3. 專業科目 B  

基本電學(40%) 

北區 12 名 
各類型發電廠營建工程單位綜合研究
所訓練所 

擔任發電廠運轉值班、電機設

備維護保養、各地電力設備、電

表等器材之維護、試驗及船舶

設備維護保養，及電 機 設 備

工程之施工、檢驗、監造等

工作，地點涵蓋本公司服務地

區(含離島)， 配合工作需要須能

從事日夜輪班工作。 

中區 15 名 各類型發電廠再生能源處 

南區 19 名 

各類型發電廠 
東區2 名 

澎湖 3 名 

馬祖 1 名 
馬祖-用人當地化 

馬祖區營業處轄屬發電廠 8 名 
營業單位 

萬大-用人當地化 
萬大發電廠1 名 

各類型發電廠 

大甲溪-用人當地化 

大甲溪發電廠1 名 

興達-用人當地化 
興達發電廠1 名 

珠山-用人當地化 
珠山發電廠2 名 

尖山-用人當地化 
尖山發電廠6 名 

 7.電機修護類 (18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國文(10%) 
英文(10%) 

2.專業科目 A 
電工機械 
(40%) 

3.專業科目 B 
基本電學 
(40%) 

北區 10 名 電力修護處 

擔任發電廠、變電所、風力發電機及民營電廠
等之發變電設備大修、檢修及搶修等 
作業，多為耗費體力之現場工作，並配合工作
需要須能從事夜間工作及調整工作時 
間，工作地點涵蓋本公司服務地區(含離島)。 

中區 6 名 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 

南區 2 名 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 

 8.儀電運轉維護類 (11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 國文(10%) 
 英文(10%) 
2.專業科目 A 
 電子學(40%) 
3.專業科目 B 
 基本電學(40%) 

北區 3 名 
總管理處 
核能火力發電工程單位 擔任發電廠運轉值班及電氣儀控設備維護保養與校

驗、營建工程查驗、非破壞檢測及儀控設備之維修保固、電
腦操作及資訊相關作業等工作，多為耗費體力之現場工作，
工作地點涵蓋本公司服務地區(含離島)，配合工作需要
須能從事日夜輪班工作。 

中區 7 名 

各類型發電廠 
營建工程單位 
再生能源處 
中部資料處理中心 

南區 1 名 各類型發電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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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機械運轉維護類 (70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 國文(10%) 
  英文(10%) 
2.專業科目A 
物理(30%) 
3.專業科目 B  
    機械原理(50%) 

北區 5 名 
各類型發電廠 
核能火力發電工程單位 

擔任發電廠運轉值班，或機
械設備維護保養及工程之施
工、檢驗、監造等工作，多
為耗費體力之現場工作，工
作地點涵蓋本公司服務地區
(含離島)，配合工作需要須
能從事日夜輪班工作。 

中區 15 名 各類型發電廠再生能源處 

南區 27 名 
各類型發電廠 
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南部施工處 

東區 6 名 營業單位 

馬祖 1 名 

各類型發電廠 

澎湖 2 名 
石門-用人當地化 
石門發電廠 1 名 
通霄-用人當地化 
通霄發電廠 2 名 
萬大-用人當地化 
萬大發電廠 1 名 
大林-用人當地化 
大林發電廠 2 名 
興達-用人當地化 
興達發電廠 3 名 
珠山-用人當地化 

協和發電廠珠山分廠 2名 
尖山-用人當地化 
尖山發電廠 3 名 

 10.機械修護類 (49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國文(10%)  
英文(10%) 

2.專業科目 A 
物理(30%) 

3.專業科目 B 
  機械原理(50%) 

北區 18 名 電力修護處 擔 任 本 公 司 各 類 型 發 電 廠、變電所、
風力發電機及民營電廠等之發變電設備大
修、檢修及搶修、機械設備工程之施工、監造及
電機機械運轉維護等作業，多為耗費體力之現
場工作，並配合工作需要須能從事夜間工
作及調整工作時間，工作地點涵蓋本公司服
務地區 (含離島)。 

中區 17 名 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 

南區 14 名 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 

 11.土木工程類 (26 名)： 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 共同科目 
國文(10%) 
 英文(10%) 

2. 專業科目 A  
工 程 力 學 概 要
(30%) 

3. 專業科目 B  
測量、土木、建築工
程概要(50%) 

北區 8 名 
總管理處供電單位 
營建工程單位 
核能火力發電工程單位 

擔任發變電、線路、核能廢棄物處置等
電力設施場所之土建、水利、海事等工
程及環評案件減輕對策之現地巡檢、查
驗、查勘、地質鑽探調查、估價、發包、
審圖、施工、檢驗、設備用地之取得及
協調等工作。為需登高作業之體力消耗
性工作。工作環境涵蓋平地、山地、洞
道、海域，工作地點涵蓋本公司服務地
區(含離島)，並配合工作需要須能從事
夜間工作。 

中區 14 名 

各類型發電廠供電單位 
營建工程單位 
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中部施工處再生能
源處 
電源開發處 

南區 2 名 核能火力發電工程處南部施工處 

東區 2 名 各類型發電廠供電單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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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輸電土建工程類 (14 名)： 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 共同科目 
 國文(10%)  
 英文(10%) 
2. 專業科目 A 
工 程 力 學 概 要
(30%) 

3. 專業科目 B  
測量、土木、建築工
程概要(50%) 

北區 3 名 輸變電工程單位 擔任架空線路土木工程、電纜線路土木
工程及變電所土建工程之現地巡檢、查
驗、地質鑽探調查、估價、發包、審圖、施
工、檢驗、用地之取得及協調等工作。
為需登高作業之體力消耗性工作。工作
環境涵蓋平地、山地、洞道，工作地點
涵蓋本公司服務地區，並配合工作需要
須能從事夜間工作。 

中區 7 名 輸變電工程處中區施工處 

南區 4 名 輸變電工程處南區施工處 

 13.輸電土建勘測類 (3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國文(10%) 
英文(10%) 

2.專業科目 A 
工程力學概要(30%) 

3.專業科目 B 
測量、土木、建築工程概
要(50%) 

北區 2 名 輸變電工程單位 

擔任架空線路土木工程、電纜線路土木工程路
線勘查、測量、線路經過地之地質及水文資料
之初步調查、縱斷面及平面圖之繪製；變電所 
土建工程位置之會同勘查、選定、用地面積、地
形及地上物之測繪。為需登高作業之體力消耗
性工作。工作環境涵蓋平地、山地，工作地 
點涵蓋本公司服務地區，並配合工作需要須能
從事夜間工作。 

南區 1 名 輸變電工程處南區施工處 

 14.起重技術類 (7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 國文(10%)   
 英文(10%) 
2.專業科目 A 
物理(30%) 
3.專業科目B 
機 械 及 起 重 常 識
(50%) 

北區 4 名 電力修護處 
擔任發電廠設備起重吊掛工作及起重機具
之維護，多為耗費體力之現場工作，並配合工
作需要須能從事夜間工作及調整工作時間，
工作地點涵蓋本公司服務地區(含離島)。 南區 3 名 電力修護處南部分處 

 15.重車駕駛及機械操作類 (3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 國文(10%) 
  英文(10%) 
2.專業科目 A 
 物理(30%) 
3.專業科目 B  
 汽車學概論及機械常識(50%) 

北區 2 名 輸變電工程單位 擔任駕駛大貨車及相關作業工作、駕駛重
機械車輛及相關作業工作、輸電線路延線設備操
作、配合架線地面上相關作業工作、大型起重機
操作、吊掛作業及配合變電工程相關作業。 南區 1 名 輸變電工程處南區施工處 

報考資格    需具備有效之「職業大貨車駕駛執照」(或「職業大客車駕駛執照」或「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」)。如持有職業大客車/聯結
車駕駛執照，請事先上傳駕駛執照電子檔，始具有加分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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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二)綜合行政人員 

 16.綜合行政類 (95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國文(20%)  
英文(20%) 
2.專業科目 A  
行政學概要、法律常識(30%) 
3.專業科目 B  
企業管理概論(30%) 

北區 46 名 

總管理處及各地區單位 從事櫃台服務、用戶服務、電表指
數抄錄、電費及線路設置費計算與
收取、欠費催收、資料整理、資訊
應用等與營運相關工作，以及各種
行政管理與資產活化等業務。 

中區 23 名 
南區 12 名 
東區 10 名 
澎湖2 名 

萬大-用人當地化 
萬大發電廠1 名 

各類型發電廠 
尖山-用人當地化 
尖山發電廠1 名 

 17. 綜合行政類(限身心障礙人員報考) (90 名)：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 國文(20%) 
  英文(20%) 
2.專業科目 A 
    行政學概要、法律常識(30%) 
3.專業科目 B  
 企業管理概論(30%) 

90 名 總管理處及各地區單位 

從事櫃台服務、用戶服務、電表指數抄錄、電費
及線路設置費計算與收取、欠費催收、資料整理、
資訊應用等與營運相關工作，以及各種行政管
理與資產活化等業務。 

報考資格：  需具備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條規定之身心障礙證明，且須至錄、備取人員名單公告日仍為有效，如須重新鑑定
者，重新鑑定日期須為錄、備取人員名單公告日以後。 

 18.會計類 (23 名) 

筆試科目與配分 錄取名額 各區分發本公司單位 結訓後擔任工作性質 

1.共同科目 
 國文(10%)  
  英文(10%) 
2.專業科目 A 
會計審計法規(含預算法、會計
法、決算法與審計法)、採購法
概要(30%) 
 3.專業科目 B 
會計學概要(50%) 

北區 8 名 

總管理處及各地區單位 
會計報表編制、收支審核、帳務處理、成本分析、
採購監辦等相關業務。 

中區 7 名 

南區 7 名 

馬祖1 名 

 
※本甄試相關資訊，仍以正式簡章公告為準。 


